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和概算审批流程图

总投资 200 万

元以下

无需报县发改

部门立项，直

接纳入部门财

政预算管理

总投资 200-

500 万元（不

含 500 万元）

总投资 500-

1000 万元（不

含 1000 万元）

总投资 1000-

5000 万元（不

含 5000 万元）

项目需经县政

府工作会议或

专班工作会议

等审议通过

项目需报县政府

工作会议审议，

或申请纳入县政

府年度投资计划

/重点项目等

需经过自然资源部

门的规划用地选址

意见盖章确认，不

需要编制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

需经过自然资源

部门的规划用地

选址意见盖章确

认，不需要编制

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

编制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可免

建议书）、取得

自然资源部门的

规划选址正式批

复意见

提交县政府工作

会议审议，或申

请纳入县政府年

度投资计划/重点

项目等，并召开

项目专家评审会

县发改部门通过

中介超市选取有

资质的第三方对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评估

不需要报县发改部

门审批初步设计概

算，取得立项批复

后可直接报县财政

预算审批

取得立项批复后，项

目实施单位编制项目

初步设计概算书，同

时提交县政府工作会

议审议，并提交县发

改部门审批

县发改部门通过中介

超市选取有资质的第

三方对初步设计概算

进行评估、批复

取得初步设计概算批

复后，项目实施单位

向县政府常务会会议

报告审核结果意见，

并报县财政预算审批

审批文件依据：《韶关市市本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韶府规〔2022〕14 号）

总投资 5000 万元

及以上

不需要报县发改部

门审批初步设计，

取得立项批复后编

制项目概算，并报

县财政预算审批

编制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可免

建议书）、取得

自然资源部门的

规划选址正式批

复意见

提交县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或申

请纳入县政府年

度投资计划/重点

项目等，并召开

项目专家评审会

县发改部门通过

中介超市选取有

资质的第三方对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评估、批复

取得立项批复后，项

目实施单位编制项目

初步设计概算书，同

时提交县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并提交县发

改部门审批

县发改部门通过中介

超市选取有资质的第

三方对初步设计概算

进行评估、批复

取得初步设计概算批

复后，项目实施单位

向县委常委会会议报

告审核结果意见，并

报县财政预算审批


